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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等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李 强

周福贵

余梁为

杨怀宇

陈修强

廖旭东

股东身份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原监事

原副总经理

持股数量（股）

16,804,500

44,482,500

2,600,000

765,000

54,000

1,035,000

持股比例

1.3702%

3.6271%

0.2120%

0.0624%

0.0044%

0.0844%

股份来源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IPO 前取得及 2020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注：1.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

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行使。鉴于此，陈修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2.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披露《关于增补董事、副总经理辞职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因工作变动，副总经理廖旭东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廖旭东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限售期届满，李强先生所持2,965,500股、周

福贵先生所持2,965,500股、余梁为先生所持780,000股、杨怀宇先生所持125,000股、陈修强先

生所持54,000股、廖旭东先生所持315,000股于2025年9月8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披露了《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截至2026年1月16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李强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2,520,675股，占公司总股本0.2055%；周福贵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2,96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0.2418%；余梁为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32%；杨怀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0.0051%；廖旭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2,005股，占公

司总股本 0.0157%；陈修强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上述人员已减持股份的股份来源均为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获得的股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李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16,804,500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1.3702%

股权激励取得：16,804,5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周福贵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44,482,500股

3.6271%

IPO前取得：34,597,500股
股权激励取得：9,885,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余梁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2,600,000股

0.2120%

股权激励取得：2,60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怀宇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765,000股

0.0624%

股权激励取得：765,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修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原监事

54,000股

0.0044%

股权激励取得：54,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廖旭东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原副总经理

1,035,000股

0.0844%

股权激励取得：1,03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梁稳根

唐修国

向文波

毛中吾

袁金华

周福贵

易小刚

梁林河

赵想章

王佐春

黄建龙

合计

持有数量（股）

560,874,900

86,493,750

79,080,000

79,080,000

46,953,750

44,482,500

29,655,000

4,942,500

9,885,000

9,885,000

790,800

952,123,200

持有比例

45.7333%

7.0526%

6.4481%

6.4481%

3.8286%

3.6271%

2.4180%

0.4030%

0.8060%

0.8060%

0.0645%

77.6353%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稳根先生及其10名一致行
动人唐修国先生、向文波先生、毛中吾先生、袁金华先
生、周福贵先生、易小刚先生、梁林河先生、赵想章先生、
王佐春先生、黄建龙先生，通过签署《关于三一重能有限
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一

注：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述股东所持有股份填列。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李强

2025年9月18日

2,520,675股

2025年10月17日～2026年1月16日

大宗交易减持，2,520,675股

28.35～28.92元/股

7,237.31万元

已完成

0.2055%

不超过：0.2055%

14,283,825股

1.1647%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周福贵

2025年9月18日

2,965,500股

2025年10月17日～2026年1月16日

大宗交易减持，2,965,500股

26.35～26.85元/股

7,906.97万元

已完成

0.2418%

不超过：0.2418%

41,517,000股

3.3853%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余梁为

2025年9月18日

530,000股

2025年10月17日～2026年1月16日

集中竞价减持，530,000股

26.40～29.58元/股

1,550.60万元

未完成：120,000股

0.0432%

不超过：0.0530%

2,070,000股

0.1688%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杨怀宇

2025年9月18日

63,000股

2025年10月17日～2026年1月16日

集中竞价减持，63,000股

27.00～30.00元/股

178.30万元

未完成：62,000股

0.0051%

不超过：0.0102%

702,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572%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陈修强

2025年9月18日

0股

2025年10月17日～2026年1月16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元/股

0万元

未完成：13,500股

0%

不超过：0.0011%

54,000股

0.0044%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廖旭东

2025年9月18日

192,005股

2025年10月17日～2026年1月16日

集中竞价减持，192,005股

27.66～30.14元/股

575.65万元

未完成：66,745股

0.0157%

不超过：0.0211%

842,995股

0.0687%

注：1.廖旭东先生自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之日起，至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之日至，未

减持公司股份。

2. 表格中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349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6-002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河南京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兴港融创创业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兴港融创”）持有公司股份198,737,316股，占公司总股本29.86%，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5年2月10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10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兴港融创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6,654,583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收到兴港融创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在减持计

划期间内，兴港融创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654,583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

本的1%。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河南京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兴港融创创业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不适用

198,737,316股

29.86%

IPO前取得：198,737,31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河南京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兴港融创创业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2025年10月13日

6,654,583股

2025年11月3日～2026年1月16日

集中竞价减持，6,654,583股

21.40～26.56元/股

147,050,419.19元

已完成

1%

不超过：1%

192,082,733股

28.86%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584 证券简称：上海合晶 公告编号：2026-001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2026年01月16日分别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母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根据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及子公司审计报告，且根据《公

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使用盈余公积金5,853.75万元、资本公积金-
其他资本公积（股东代偿款）20,374.66万元、资本公积金-资本（股本）溢价66,546.52万元，三

项合计92,774.93万元，用于弥补其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累计亏损，至公司2024年末未分

配利润负数弥补至0元；

子公司南方增材科技有限公司将使用资本公积金-其他资本公积（股东代偿款）2,200.00
万元用于弥补其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累计亏损 2,200.00万元，本次弥补亏损后，2024年

末南方增材未分配利润为-9,279.62万元；

子公司广东南风投资有限公司将使用资本公积金-其他资本公积（股东代偿款）2,200.00
万元用于弥补其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累计亏损 2,200.00万元，本次弥补亏损后，2024年

末南风投资未分配利润为-5,500.33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公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母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信息

根据《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中“使

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通

知债权人或向社会公告”之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及子公司将使用公积金弥补累计

亏损，公司/子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子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

由公司/子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子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根据本通知规定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加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法定代表人、代理人均需亲笔签名，并加盖公章）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代理人均需亲笔签名）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

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00-17:00。
2、申报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小塘三环西路（狮南段）31号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3、邮政编码：528222
4、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5、联系电话：0757-81006199
6、电子邮箱:investors@ntfan.com
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

报”字样；以电子邮件申报的债权人，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注明

“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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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母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

为满足全资公司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启新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

的融资需求，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启新公司提供融资担保9,8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8日、2025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启新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分别签订了两笔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合计人民币9,50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12个月，同时,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分别签订了两笔保证合同，为上述两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500
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股东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松

注册地点：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卑家店乡

注册资本：4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3月30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水泥生产；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用石加工；非金属矿

物制品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再生资源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启新公司100%的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启新公司资产总额为 103,719.34万元，负债总额为 83,762.81万

元，净资产为19,956.53万元，营业收入34,534.54万元，利润总额为-7,390.95万元，净利润为-
5,195.72万元。（已经审计）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启新公司资产总额为 97,162.80万元，负债总额为 64,960.18万

元，净资产为32,202.63万元，营业收入35,526.88万元，利润总额为1,849.87万元，净利润为1,
353.40万元。（未经审计）

启新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债务人：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

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担保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

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

次为启新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在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股东会审议程序。

（二）启新公司资产质量良好，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融

资担保余额为36,810.75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1.33%。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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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1月16日，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董事

张庆峰先生递交的书面辞任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张庆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

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离任后，张庆峰先生继续担任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管理中心主任，兼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方稀土

瑞泓（包头）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张庆峰

离任职务

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委员、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6年
1月16日

原定任期
到期日

2028年
3月13日

离任
原因

公司治理结
构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如适用）

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
管理中心主任，兼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方稀土瑞泓
（包头）新材料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张庆峰先生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张庆峰先生的辞任报告自

公司收到辞任报告之日起生效。张庆峰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其确认与公司董

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离任须提请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的事项。张庆峰先

生离任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发展。张庆峰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

二、职工董事选举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中需设置一名

职工董事，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2026年 1月 16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团（组长）联席会议对公司职工董事进行

了民主选举，张庆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代表

团（组长）联席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庆峰先生的基本情况、工作履历、任职资格等符合《公司法》、《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

强公司制企业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建设的意见》[总工发〔2016〕33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职工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具备履行董事（职工董事）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能力，符合担任公

司职工董事的任职条件及资格。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20日

附件

职工董事简历

张庆峰，1972年 4月出生，1992年 7月参加工作，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2008年5月至2014年8月，历任包钢（集团）公司组织部（人事部）教育培训处副处长，内蒙古

包钢还原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综合部部长，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工

会主席兼综合部部长；2014年8月至2017年6月，历任北方稀土组织（人事）部部长，党委工作

部副部长、工会代副主席；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任包钢（集团）公司保卫部（武装部）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主持党务工作）兼包头市铁卫安防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18年3月至2023
年10月，任包钢（集团）公司保卫部（武装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兼包头市铁卫安防有限责任

公司监事；2023年10月至2023年11月，任北方稀土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混合所有制企业

党建管理中心主任；2023年11月至2026年1月，任北方稀土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混

合所有制企业党建管理中心主任；2026年1月至今，任北方稀土职工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

主席、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管理中心主任。现同时兼任北方稀土瑞泓（包头）新材料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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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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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42,610.60万元人民

币。截至目前，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6,484.77万元人民

币。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经营发展的需要，根据实际资金需求，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化国际”或“公司”）参股公司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融资本金不超过7.76亿美元，期限不超过3年，公司按照不超过30.01%的相对股权比

例向金融机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额度不超过 2.33 亿美元，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控股股东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按照其持有相

对股比同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9日、2024年9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融资性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按照不超过 30.01%的相对股权比例向金融机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额度不超过

2.33亿美元，期限不超过3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2024年9月19日披露

的《中化国际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3）、《中化国际关

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7）以及《中化国际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9）。同时，上述额度也已包含在公司

2025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24日披露

的《中化国际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0）、《中化国际关于预

计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3）以及《中化国际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
2、成立日期：2005年4月7日

3、注册地点：新加坡

4、实收资本：952,655,008.46新加坡元

5、主营业务：天然橡胶种植、加工和销售

6、股权结构：海南橡胶持股68.1%，中化国际持股29.20%，公众持股2.7%
7、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合并总资产209,316.4万美元，总负债158,302.3万美元，资

产负债率为75.6%，净资产51,014.1万美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377,712.3万美元，利润总额-1,
471.9万美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该公司合并总资产203,627.4万美元，总负债154,748.5万美元，资

产负债率为 76%，净资产 48,878.9万美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 249,160.8万美元，利润总

额-5,595.2万美元，中国准则下的利润总额为-3,741.0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6,484.77万元人民币。

三、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进出口

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本次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向进出口银行申请中期流

动资金贷款115,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2年。进出口银行《保证合同》担保金额115,000万

元人民币，公司根据29.2%的持股比例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33,580万元人

民币。同时，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控股股东海南橡胶按照68.1%的持股比例为上

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与荷兰合作银行新加坡分行（以下简称“荷兰银

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本次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向荷兰银行申请短期流动资

金贷款4,000万美元，借款期限1年。荷兰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4,400万美元，公司

根据29.2%的持股比例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1,284.80万美元。同时，Halcy⁃
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控股股东海南橡胶按照68.1%的持股比例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中化国际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中化国际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新增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

保证人：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金额：33,580万元人民币

2.担保范围：本金及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

下成为应付）的29.2%。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债务不超过三年。

根据《保证合同》保证金额115,000万人民币，持有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比例

29.2%，公司本次担保金额为33,580万元人民币。

（二）债权人：荷兰合作银行新加坡分行

保证人：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金额：1,284.80万美元

2.担保范围：本金及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

下成为应付）的29.2%。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债务不超过三年。

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金额4,400万美元，持有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比

例29.2%，公司本次担保金额为1,284.80万美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8.92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 15.04%，其中对合并报表外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

14.65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11.64%。无逾

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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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6年

1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出席会议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

半数。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学

工先生主持，经认真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公司治理文件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公司对《中化国际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化国际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及授权一览

表、《中化国际“三重一大”决策事项管理规定》《中化国际经理层工作规则》（原《中化国际总经

理工作细则》）4项制度进行了修订。其中《董事会议事规则》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股东会时

间将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同意《关于修订〈中化国际投资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同意《中化国际2025年审计工作总结及2026年内审计划》。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0日


